
附件

吉林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关于征集

2026-2027 年度营商环境监督员的公告

为进一步畅通政企沟通交流渠道，根据《吉林省优化营

商环境条例》《吉林省营商环境监督员和监测点工作制度(试

行)》，省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开征集

2026-2027年度省市县三级营商环境监督员。现将有关事宜

公告如下:

一、申请条件

2026-2027年度省市县三级营商环境监督员聘期为 2026

年 4 月至 2027 年 12 月，申请担任监督员的经营主体代表应

具备以下条件。

1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
策，品行良好、公道正派。

2.关心和支持营商环境建设工作，坚持原则、实事求是。

3.身体健康、遵纪守法、信誉良好，有较强的责任心，

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。

4.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、政策水平、议事能力和监督能

力,善于听取、收集并反映经营主体和群众的意见诉求。

5.在吉林省内居住或工作，能够参与并认真完成营商不

境社会监督各项工作任务。



二、申请程序

(一)申请时间

3 月 12 日至 3 月 31日。

(二)申请途径

申请担任监督员的经营主体代表，可登录“吉事办”APP

查看公告，微信扫本公告所附后二维码，进入“监督员申请”

页面，或微信关注“吉林营商环境”公众号，点击“系统管

理”“监督员申请”，在线填报相关信息。

(三)申请要求

1.申请担任监督员的经营主体代表要保证填报的信息

真实准确，填报后不可修改。如经查证发现存在虚假填报情

形，将直接取消申请资格。

2.申请担任监督员的经营主体代表在申请表中只可填

报 1 个层级的监督员，多报无效。

三、公示与聘用

省市县三级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程序对申请同

级监督员的经营主体代表进行资格审核。

对审核通过的经营主体代表名单，通过各级营商环境建

设主管部门或当地政务新媒体面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为相应级别营商环境监督员，由省

营商环境办公室制发电子证(在“吉事办”APP 查询）




